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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抗字第 1182 號民事裁定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9 月 2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3年度抗字第1182號

抗　告　人　陳海鵬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顧�

潔間聲明異議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03年7月4日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103年度事聲字第15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

    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前項聲請或異議，由執行

    法院裁定之，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學

    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

    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

    出租不動產者，亦同。前項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符

    合下列規定：一、不動產之處分，以不妨礙學校發展、校務

    進行為限。二、不動產以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

    校地、建築物為限，始得設定負擔，私立學校法第49條第1

    、2項定有明文。

二、抗告人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向伊借款，並共同

    簽發交付本票於伊，經伊依法對相對人取得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102年度司票字第16147號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執以聲請

    對相對人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醒吾高級中學（下稱醒吾高中

    ）所有坐落於新北市○○區○○段○○○號土地（下稱系爭執

    行土地）為強制執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2年度司執

    字第127146號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詎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竟於民國（下同）103年3

    月31日以系爭土地拍賣違反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為由，駁

    回伊對系爭土地強制執行之聲請（下稱系爭處分），然該法

    條立法理由僅在限制私立學校擅自處分學校不動產，以免妨

    害學校發展及校務進行，而依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681

    號、83年度台抗字第172號裁定意旨，並未禁止私立學校資

    產作為強制執行之標的，且准許伊之強制執行聲請，即得解

    決兩造間債務糾紛，對相對人醒吾高中之學校存續發展，不

    無助益，至於相對人學校內部管理、責任承擔問題，與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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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權人無涉，縱相對人以此為實體抗辯，應另尋訴訟解決。

    系爭處分駁回伊強制執行聲請，於法無據，詎原法院仍駁回

    伊對系爭處分之異議，其認事用法顯有違誤，乃依法提起抗

    告，請求廢棄原裁定云云。

三、經查，系爭土地為相對人醒吾高中所有，且位於新北市林口

    區醒吾高中校區內，上有多棟校舍及教室占用等情，有系爭

    土地登記謄本、執行法院103年1月2日執行筆錄及抗告人103

    年1月7日陳報狀暨現場照片存執行卷可按（見執行卷第32頁

    、第89頁、第98至101頁），而系爭土地經執行法院囑託曹

    書生建築師事務所鑑定其價格，亦以系爭土地現有醒吾高中

    校舍、教室多棟立於其上，為醒吾高中學校用地，生活機能

    及居住品質良好、區域交通便利等節，評估系爭土地價值約

    22億2,443萬7,000元等情，有該鑑定報告及所附勘估位置略

    圖、勘估標的物現況照片可參（見執行卷第110頁至113頁）

    ，堪認系爭土地現係供醒吾高中於其上建築學校校舍及教學

    使用，而為該校之學校用地無訛。而私立學校法制訂意旨，

    除為促進私立學校多元健全發展，提高其公共性及自主性，

    以鼓勵私人興學之目的外，並有增加國民就學及公平選擇之

    機會之公益性目的，此觀之該法第1條規定即明，是私立學

    校校產之處分、使用等自須受法人或學校主管機關監督，不

    宜與私法人之資產一概而論，同法第49條第1項因而規定，

    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除應經董事會之決議

    外，並須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

    理，惟系爭執行事件乃抗告人執對相對人之執行名義聲請強

    制執行，並未經前揭法定程序處分，而相對人醒吾高中之主

    管機關自102年1月1日起移轉為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並

    於103年3月24日以北府教中字第0000000000號函稱系爭土地

    目前供教學使用，現有1,776名學生及196名教職員使用並從

    事教學行為，不宜作為拍賣標的等語，分別有教育部103年2

    月5日臺教授國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新北市政府上開函文

    存卷可按（見執行卷第114頁、第130頁），堪認系爭土地之

    處分，已妨礙相對人醒吾高中之校地利用，而於其校務進行

    與學校發展有不利影響。參以私立學校法於86年6月18日修

    正時將私立學校之不動產之處分與設定負擔予以區分，增添

    「不動產以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校地、建築物

    為限，始得設定負擔」之規定（條號為同法第61條，嗣於97

    年1月16日修正為現行條號，並明文規定購置或出租不動產

    者亦應依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其理由即係顧及

    不動產之設定負擔，未必對私立學校之生存發展有害，如將

    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校地、建築物設定負擔，

    可適時適度協助私立學校融通資金，強化學校之財務結構。

    可見查封拍賣之私立學校不動產，如其執行標的與教學有直

    接關係，或現供校地、建築物使用者，即已不可設定負擔，

    自無得予以處分之理。又法院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性質上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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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上買賣，自仍應受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限制，準此，系

    爭土地目前既是相對人醒吾高中教學使用，非與教學無直接

    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校地，且其處分結果勢必影響學校校地

    之利用，而與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意旨有違，是系爭處分

    以系爭土地之強制執行與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有違為由，

    駁回抗告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自屬有據。至於最高法院93年

    度台抗字第681號與83年度台抗字第172號民事裁定所指情形

    與本件並不相同，最高法院於該等事件係分別以其財產處分

    非必然影響學校發展、私立學校在金融機構之存款非不得為

    強制執行標的等語，認定債權人之主張為有理由，於本件情

    形自無從逕予援用。從而，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對於系爭處分

    之異議，並無不合，抗告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

    廢棄，為無理由。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梁玉芬

                              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管靜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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